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巴安水务(300262)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巴安水务

(

股票代码

:300262)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

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

)

的要求

,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巴

安水务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2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东方航空(600115)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东方航空

(

股票代码

:600115)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

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

)

的要求

,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东

方航空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28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2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改革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４６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０９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０

，

５４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５０１

，

２３６

，

８５４．０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８３

，

４６４．９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５０１

，

２３６

，

８５４．０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８３

，

４６４．９０

合计

１

，

５０１

，

３２０

，

３１８．９４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１０

，

００２

，

６００．２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６６６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１

，

２９７

，

１４９．３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８６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注

:1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50

万份至

100

万份

(

含

);

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10

万份至

50

万份

(

含

)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

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

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

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鹏博士(600804)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鹏博士

(

股票代码

:600804)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

)

的要求

,

经

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鹏博

士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2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天龙集团(300063)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天龙集团

(

股票代码

:300063)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

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

)

的要求

,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天

龙集团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28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基础份额、Ａ类份额、Ｂ类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基础份额、

Ａ

类份额、

Ｂ

类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上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

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和交易代码：

基础份额简称：广发医疗分级；场内简称：医疗分级；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６

Ａ

类份额简称：广发医疗分级

Ａ

；场内简称：医疗

Ａ

；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７

Ｂ

类份额简称：广发医疗分级

Ｂ

；场内简称：医疗

Ｂ

；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８

２

、基金申购、赎回简称：医疗分级。

３

、申购、赎回代码：

５０２０５６

。

４

、基金基础份额总额：

２７４

，

５８９

，

３６４．４８

份，

Ａ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

Ｂ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确认的信息编制）。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基金基础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０

元，

Ａ

类份额

１．０００３

元，

Ｂ

类份额

０．９９９７

元。

６

、本次基础份额上市交易份额：

２

，

２３１

，

２５７．００

份，

Ａ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

Ｂ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确认的信息编制）。

７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８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９

、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上市推荐人：无。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２６６

号文。

２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分级基金。

３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４

、发售方式：场内、场外认购。

５

、发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６

、发售价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７

、发售期限：

１１

个工作日。

８

、发售机构

（

１

）场内销售机构

场内销售机构是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２

）场外销售机构

①

直销销售机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直销柜台（非网上交易系统）、广发基金北京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

②

非直销销售机构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

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观

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久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期货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等代销机构。

（二）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２６６

号文批准，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募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２８３

，

４５６

，

２５４．５０

元人民币，有效净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共计

５８

，

１３１．９８

元人民币。本次有效净认购资金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４

，

２９０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设立募集期间募集的有效

份额为

２８３

，

４５６

，

２５４．５０

份基金份额；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５８

，

１３１．９８

份基金份额。两项合计共

２８３

，

５１４

，

３８６．４８

份

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其中本公司基金从业人员认购基金份额

５１０

，

１０８．２３

份，占基金

份额总量的

０．１７９９％

，本公司未使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得到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情况已符合

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

基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三）基金上市交易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５

］

３２０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４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和交易代码：

基础份额简称：医疗分级；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６

Ａ

类份额简称：医疗

Ａ

；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７

Ｂ

类份额简称；医疗

Ｂ

；场内代码

５０２０５８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５

、基金申购、赎回简称：医疗分级。

６

、申购、赎回代码：

５０２０５６

。

投资者应当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

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销售机构，并予以公告。

７

、本次基础份额上市交易份额：

２

，

２３１

，

２５７．００

份，

Ａ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

Ｂ

类份额

４

，

４６２

，

５１１．００

份（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确认的信息编制）。

８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

本基金包括场内份额与场外份额，本次上市的基金份额全部为场内份额。

未上市交易的份额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开放式

基金账户下， 可以通过跨系统转托管转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系统持有人

上海证券账户下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跨系统转托管和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开通。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一）持有人户数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４２９０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６６

，

０８７．２７

份。其中，场内

基础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５３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基础基金份额

４２

，

０９９．１９

份。场内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５３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

Ａ

类基金份额

８４

，

１９８．３２

份。场内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５３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

Ｂ

类基金份

额

８４

，

１９８．３２

份。

（二）持有人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场内基础基金份额为

１

，

６３１

，

１６９．００

份，占场内基础基金总份额的

７３．１１％

；机构投资者持有

的场内基础基金份额为

６００

，

０８８．００

份，占场内基础基金总份额的

２６．８９％

。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

Ａ

类基金份额为

３

，

２６２

，

３３５．００

份，占

Ａ

类基金总份额的

７３．１１％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

Ａ

类基金

份额为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６．００

份，占

Ａ

类基金总份额的

２６．８９％

。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

Ｂ

类基金份额为

３

，

２６２

，

３３５．００

份，占

Ｂ

类基金总份额的

７３．１１％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

Ｂ

类基金

份额为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６．００

份，占

Ｂ

类基金总份额的

２６．８９％

。

（三）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基础份额前十名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 占场内基金份额的比例

１

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

０８８．００ ２６．８９％

２

白静丽

４００

，

０３４．００ １７．９３％

３

杨晖

２００

，

００７．００ ８．９６％

４

方雯

９９

，

９９３．００ ４．４８％

５

张永

９９

，

９９３．００ ４．４８％

６

欧忠诚

５９

，

７６８．００ ２．６８％

７

王芬

３９

，

８４６．００ １．７９％

８

于美荣

３９

，

８４６．００ １．７９％

９

丁永秀

３９

，

４５０．００ １．７７％

１０

周明生

３５

，

６６２．００ １．６０％

合计

１

，

６１４

，

６８７．００ ７２．３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Ａ

类份额前十名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 占场内基金份额的比例

１

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６．００ ２６．８９％

２

白静丽

８００

，

０６８．００ １７．９３％

３

杨晖

４００

，

０１４．００ ８．９６％

４

方雯

１９９

，

９８７．００ ４．４８％

５

张永

１９９

，

９８７．００ ４．４８％

６

欧忠诚

１１９

，

５３８．００ ２．６８％

７

于美荣

７９

，

６９２．００ １．７９％

８

王芬

７９

，

６９２．００ １．７９％

９

丁永秀

７８

，

８９８．００ １．７７％

１０

周明生

７１

，

３２４．００ １．６０％

合计

３

，

２２９

，

３７６．００ ７２．３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Ｂ

类份额前十名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 占场内基金份额的比例

１

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１７６．００ ２６．８９％

２

白静丽

８００

，

０６８．００ １７．９３％

３

杨晖

４００

，

０１４．００ ８．９６％

４

方雯

１９９

，

９８７．００ ４．４８％

５

张永

１９９

，

９８７．００ ４．４８％

６

欧忠诚

１１９

，

５３８．００ ２．６８％

７

于美荣

７９

，

６９２．００ １．７９％

８

王芬

７９

，

６９２．００ １．７９％

９

丁永秀

７８

，

８９８．００ １．７７％

１０

周明生

７１

，

３２４．００ １．６０％

合计

３

，

２２９

，

３７６．００ ７２．３７％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公司概况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总经理：林传辉

注册资本：

１．２６８８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２００３

］

９１

号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８３６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２

、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本基金管理人

５１．１３５％

、

１５．７６３％

、

１５．７６３％

、

９．４５８％

和

７．８８１％

的股权。

３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委员会名称 职责

投资决策委员会

决定公募基金的投资理念、投资准则；研判市场时机，审议公募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

报告，确定公募基金资产配置比例；评估并审定公募基金投资策略及拟重点投资的证券；

对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风险控制委员会

负责审核公司的风险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流程，确保公司整体风险的识别、监控和管理；

负责检查风险控制制度的落实情况，审阅公司各项风险与内控状况评价报告；针对公司

经营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紧急突发性事件和重大危机情况，组成危机处理小组，评估事件

风险，制定危机处理方案并监督实施等。

部门名称 职能定位

权益投资一部

权益投资二部

主动权益投资，包括公募、专户和社保等业务

数量投资部 被动型指数基金产品及资产的研究和投资管理

量化投资部 负责主动型量化基金产品及资产的研究和投资管理

另类投资部 负责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的投资、研究及相关工作

数据策略投资部 负责大数据业务品种的投资、研究等相关工作

固定收益部 负责固定收益类基金产品及资产的投资管理

国际业务部 负责

ＱＤＩＩ

基金的投资管理

北京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

广州分公司

负责属地内全产品销售业务

互联网金融部 负责网络直销及与互联网相关的营销业务

产品营销管理部 负责产品开发、设计、报批，营销策划、品牌推广、渠道服务和客户服务等业务

研究发展部 负责宏观策略、行业与上市公司、新业务研究

规划发展部 负责公司发展规划研究

中央交易部 负责执行基金、组合交易指令，实施一线风险监控等

信息技术部 负责公司信息化建设工作

注册登记部 负责开放式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登记存管和资金的清算管理

基金会计部 负责开放式基金、社保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的核算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监察稽核部 负责合规及运作风险的全面管理，投资风险监控与业绩归因分析

综合管理部 负责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

财务部 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人力资源部 负责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办事处 负责协调办理公司在京有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人数

２８１

人，博士学位

１４

人，硕士学位

１６０

人，学士学位

９２

人。

５

、本基金经理

陆志明，男，中国籍，经济学硕士，持有基金业执业资格证书，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在大鹏证券有限公司任

研究员，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任部门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今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数量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任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起任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起任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起任广发

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任广发百发

１００

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起任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起任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任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任广发中证全指金融

地产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任广发可选消费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起任广发医药卫

生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任广发中证全指能源

ＥＴＦ

和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任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

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任广发能源联接和广发金融地

产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任广发医疗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王永民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２

、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托管业务部设立于

１９９８

年，现有员工

１１０

余人，大部分员工具有丰富的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从业经

验，且具有海外工作、学习或培训经历，

６０％

以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为给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托

管服务，中国银行已在境内、外分行开展托管业务。

作为国内首批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一对多、一对一）、

社保基金、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ＱＤＩＩ

、境外三类机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企业年金、银行理财产品、

股权基金、私募基金、资金托管等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托管业务体系。在国内，中国银行首家开展绩效评估、风险

分析等增值服务，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增值服务，是国内领先的大型中资托管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银行已托管

３８２

只证券投资基金，其中境内基金

３５６

只，

ＱＤＩＩ

基金

２６

只，覆盖了股票

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

居同业前列。

（三）验资机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明静、吴迪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余额 余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２８３

，

５１４

，

４０５．２７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应付证券清算款

债券投资 应付赎回款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７

，

７６７．９８

基金投资 应付托管费

１

，

５５３．６０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销售服务费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付税费

应收利息

２２

，

６８１．１６

应付利息

应收股利 应付利润

应收申购款 其他负债

１

，

５６８．３３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１０

，

８８９．９１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２８３

，

５１４

，

３８６．４８

未分配利润

１１

，

８１０．０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８３

，

５２６

，

１９６．５２

资产合计：

２８３

，

５３７

，

０８６．４３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２８３

，

５３７

，

０８６．４３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８３

，

５１４

，

４０５．２７ ９９．９９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２

，

６８１．１６ ０．０１

８

合计

２８３

，

５３７

，

０８６．４３ １００．００

（二）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 －

（三）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五）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日未持有债券。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应收股利

４

应收利息

２２

，

６８１．１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６

其他应收款

７

待摊费用

８

其他

９

合计

２２

，

６８１．１６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无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

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合格的

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

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以书面

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并在限期内，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以下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０８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５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３

］

９１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６８８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１９９５

］

４７０

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８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７７６

号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投资者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

取得的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份

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广发医疗份额、广发医疗

Ａ

份额、广发医疗

Ｂ

份额仅在其各自份额类别内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基金投资者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

取得的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份

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广发医疗份额、广发医疗

Ａ

份额、广发医疗

Ｂ

份额仅在其各自份额类别内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依法转让或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服务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或仲裁；

（

９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认真阅读并遵守《基金合同》；

（

２

）了解所投资基金产品，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

３

）关注基金信息披露，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

４

）缴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款项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所规定的费用；

（

５

）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６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７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８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获得的不当得利；

（

９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依法募集资金；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财产；

（

３

）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用；

（

４

）销售基金份额；

（

５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６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

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７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８

）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

９

）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基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

１０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１１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

１２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前提下，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决定和调整除调高管理费

率、托管费率之外的基金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１３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

产生的权利；

（

１４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

（

１５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６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１７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和非交易过户的业务规则；

（

１８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

事宜；

（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５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

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

６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

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

７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８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

规定，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广发医疗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

９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０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１１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２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

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

１３

）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１４

）按规定受理广发医疗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

１５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

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６

）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５

年以上；

（

１７

）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

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

１８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１９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２０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

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１

）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

财产损失时，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２２

）当基金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基金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

２３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２４

） 基金在募集期

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同

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结束后

３０

日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

２５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

２６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７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费用；

（

３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基金合同》及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对基

金财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４

）根据相关市场规则，为基金开设证券账户、为基金办理证券交易资金清算；

（

５

）提议召开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６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

７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

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３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

基金财产与基金托管人自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 对所托管的不同的基金分别设置账户， 独立核

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

４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

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

５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６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

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

７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或者有权机关外，在基金信息公开

披露前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８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广发医疗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９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０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是

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

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１１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５

年以上；

（

１２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１３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４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

１５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管理人、基金份额持

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６

）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７

）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１８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银行监管机构，并通知基金管理

人；

（

１９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０

）按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管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

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管理人追偿；

（

２１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２２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下转B96版）

2015年 7 月 28 日 星期二

B9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